


合同版本号：2023XSV1
[bookmark: _Hlk523735664]2023年物流装卸配送合同
                                                合同编号：20231001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潍坊鑫腾物流有限公司
甲方根据经营需要，委托乙方对来料卸车、入库以及SKD（座椅）发运等装卸服务业务，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第1条 装卸入库要求
1、 甲方每天来料后，乙方快速响应安排卸车服务人员对来料进行卸车,叉车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流程操作，装卸设备乙方自备（乙方装卸设备紧张时可以向甲方暂借装卸设备，得到允许后方可使用）。
2、 乙方在卸车过程中对货物要轻拿轻放，严谨出现蛮力扔砸等现象。
3、 乙方按甲方要求对货物进行摆放、上货架、办理入库。
4、 乙方装卸前发现来料变形、挤压、破损要及时通知甲方确认。
5、 甲方来料工装器具，乙方按照甲方要求进行装车回流。
第2条 KD业务配送要求
1、 甲方KD业务交付时，乙方根据甲方要求进行配送、入库。
2、 乙方安排装车人员对KD座椅码放工装、装车、运输、卸车、工装回流运输等。
第3条 质量标准
1、 乙方在货物运输、装卸期间，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对货物进行认真防护。
2、 乙方根据甲方包装、码放标准执行，如不执行标准造成的损坏，由乙方负责。
第4条 合同费用标准
	物流卸车费用标准
	车型
	物料
	运输方式
	单位
	原价/未税/元
	新价格/未税/元

	
	13M半挂
	发泡/骨架器具/托盘
	整车
	车
	500
	[bookmark: _GoBack]400

	
	9.6M箱货
	发泡/骨架器具/托盘
	整车
	车
	450
	310

	
	6.8M高栏
	全部器具
	整车
	车
	200
	180

	KD运输费用标准
	KD库区
	双程/公里
	车型
	原价/未税（元）
	新价格/未税（元）

	
	坊子顺丰物流园
	20
	7.8M
	580
	520

	说明
	原价格时间有效期为2022年10月-2023年7月,8-9月按照增补合同扣除总额的10%费用

	
	新价格执行日期：2023年10月-2024年10月，


第五条 结算方式
1、 甲、乙双方每日确认卸车车型及运输方式，按照物流卸车费用标准计算价格，月底进行汇总提交财务
2、 SKD配送根据交付计划，双方确认运输车型及车次，根据KD运输费用标准进行统计核算价格，月底进行汇总
3、 乙方按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3%的物流运输发票
4、 甲方收到发票进行挂账，账期60天，循环付款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不按照甲方的合理要求进行搬运、保管、配送，或因乙方在搬运、 保管、配送过程中的过错，致使甲方的产品遭到破坏、丢失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
2、乙方按甲方指定客户的要求，为甲方经检验合格的产品进行分拣拆包装过程中造成的产品损坏，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负担。
3、因乙方未能动及时与甲方指定客户沟通，对送货计划理解有误，或未能及时掌握送货计划致使甲方向甲方指定客户产品供应不及时，所产生的损失或处罚由乙方自行负担。
4、乙方物流运输、卸车统计数据造假或未按照上述相关标准进行统计，一经查实按照当月费用的1.5倍进行违约罚款
第七条 免责条款
1、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为本合同签署时，任何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事后不能克服的自然事件。如火灾、地震、洪水、风暴等;或公共道路的美闭、政府干涉、政府控制、或任何类似大型受影响超出方合理控制的事件上面不能履行其在本合同的义务的期间暂时终止。
2、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的定的条件股行合同时，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应在7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八条 其他
        1、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家认可的叉车驾驶证件进行叉车作业，若安监管理行政部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规问题，乙方负全责，与甲方无关。
        2、乙方工作人员进入甲方仓储、生产线及厂区作业，出现的磕碰、砸伤等伤人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乙方承担所有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乙方工作人员未按甲方要求在指定吸烟区吸烟造成火灾隐患的，甲方有权考核乙方200元-1000元违规管理费
        4、乙方工作人员不按照甲方指定的叉车行驶路线，违规驾驶造成人员安全隐患的，甲方有权考核乙方200元-1000元违规管理费
        5、乙方工作人员在装卸作业时，甲方巡检发现装卸有安全隐患，提出整改要求，乙方工作人员不服从要求，甲方有权考核乙方500元-5000元，并要求乙方立即更换工作人员
第九条 协议的生效、终止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由甲方与乙方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期限从2023年10月1日起至2024年10月1日止。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方双方协商一致， 书面补充协议， 本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先由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决，协商未果，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甲方(盖章)：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潍坊鑫腾物流有限公司

电      话：                                   电      话：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    期：2023年  10月  1 日               日    期：2023年 10 月1  日

本合同签订地点：潍坊


